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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8月23日

(2021)浙0481破23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黄春波的申请于2021年8月2日

裁定受理海宁市信辉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年8月10日指定浙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为海宁
市信辉建材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海宁市信辉建材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9月25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善县晋阳
东路818号国开商会大厦1号楼9楼；联系电话：
13666747212；联系人：朱泳）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宁市信辉建材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海宁市信辉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财
产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配合管理人工作，向
管理人提交其占有和管理的相关资料和财物。

本院定于2021年9月29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21
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后，你（或你
单位）就成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125号

沈志华：本院受理原告陈亮与被告沈志华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支付欠款
117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一年期
市场贷款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
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
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1
月10日9点3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1991号

吴中善、俞燕萍:本院受理原告廖同福与被告吴中
善、俞燕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
一、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6280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组
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1月10日上午10时30分至11
时00分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
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305号

孙鸿：原告叶剑军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13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孙鸿、孙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叶剑军
借款200000元及利息221633.33元，并支付自2021年1月
21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吴莲
蕊退赔的金额在本案中予以扣除）；二、驳回原告叶剑军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624元，由被告孙鸿、孙斌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交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395号

何云侠: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与被告何云侠、何云皓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13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由被告何云侠，何云皓归还原告永康市永安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担保代偿款106183.28元。二、由被告
何云侠赔偿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以33726.39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1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
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26137.28元为基数自
2019年11月25日起，以26126.3元为基数自2020年3
月30日起，以20193.31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8日
起，均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三、由
被告何云侠支付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因本
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4000元。上述款项，限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四、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款项及诉讼费用2524元，
对被告所有的车牌号为浙G92V30的奥迪牌小型轿车拍
卖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第二顺位优先受偿权。如果被
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4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3174元，由被告何云侠、何云皓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620号

应良友:本院受理原告王丽君与被告应良友、吕玉球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
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损失从2018年12月12日起按月利1.5%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1月22日15时30分，
开庭地点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庭。逾期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519号

张维民:本院受理原告黄志坚与被告张维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451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张维民归还原告黄志坚借款
867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1年6月
2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984元(减半收取)，由被告张维民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451号

傅新哲：本院受理原告周坚生诉被告傅新哲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26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
告傅新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坚生货款
11700元及利息（自2021年3月2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周坚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元，保全费
137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79元，由傅新哲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22号

兰利峰: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新大新装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02民初1022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兰利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衢州市新大新装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货款24737元并支付利息(分别以本金19779元、4958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的四倍分别自2018年1月1日、2017年3月25日计算至
2019年8月19日，之后以本金2473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衢州市新大新装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34.5元，由被告兰利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兰利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46号

舒建军:本院受理原告俞全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802民初10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舒
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俞全福借款

本金30000元并支付以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
自2021年1月21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如
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
告舒建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
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舒建军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47号

梁童:本院受理原告俞全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02
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梁童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俞全福借款本金10000元
并支付以1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自2021年1月
21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梁童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
560元，由被告梁童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466号

余明良、严国仙：本院受理原告孙新民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802
民初24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孙新民代偿款127159.61元及利息（以
127159.61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3月7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款项全部实际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4元，公告费560元，共计3404
元，由你们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2民初4568号

叶菊云、黄可情、黄泽澎、黄显坤、陈准英：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天兔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潘素梅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
讼相关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潘素梅立即支
付货款196344.76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你们在黄文俊遗
产继承范围内对上述货款与被告潘素梅承担共同清
偿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六被告共同承担。公告
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
22日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8月19日第11版寻亲公告，其中
“巨力村”改为“巨利村”，特此更正。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
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

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
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1年8月23日

某男婴，2020 年 7 月 14 日出生，2020 年 8 月
29日发现被遗弃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巨利
村赵家埠133号401室门口。被拾捡时身穿白色
碎花外衣，用天蓝色毛巾布包裹着，随身携带红
色出生日纸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彩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
至2021年6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6756.19万元，其中本金为10159.72万元（上述债权金额仅供参考，具体以
法院判决为准），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区。

我分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12日在公司网站、于2021年7月13日在浙江法制报第11版刊登了宁波彩家家居用
品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现对原资产处置公告进行补充公告，原资产包增加一户债权资产宁波市鄞州
勤锦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原资产包由8户更正为9户，原债权本息为14950.76万元，本金为8706.75万元，更正后的本息
为16756.19万元，本金为10159.72万元。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
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经理,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0571-85774795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lishengw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23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宁波彩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等9户
债权资产补充处置公告

2021年3月9日，松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浙1124
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章云樵、汤小桃、章薇、刘俊
的个人债务清理，并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汤小桃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1年9月7日下午15时30分在破易通平台召开（登录方
式一：使用手机微信搜索“破易通”小程序；登录方式二：使
用电脑浏览器访问 https://zqr.poyitong.com。本案识别
码：1115600），请各位债权人准时登录破易通平台参会。

特此公告。 汤小桃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管理人
2021年8月23日

公 告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万力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与万力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债务人浙
江飞达家具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
权利利益）转让给万力。截至2019年8月23日，债务人破产
管理人确认债权本息合计人民币10965355.37元。该债权有
浙江飞达家具有限公司、陈茜名下宁波商铺一套抵押，瑞安
市长城橡塑事业公司，倪小飞，陈茜担保。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万力履行
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金额以法院裁判文书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1号大

自然城市家园1幢2002层东首联系人周丽豪电话：88025533
万力电话：18957757780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

万力
2021年8月23日

黄财债权转让通知暨与万力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黄财与万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黄财已将根

据（2015）温瑞商初字第1222、1223号民事判决享有的对债务
人浙江飞达家具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
权利利益）转让给万力。该债权有浙江飞达家具有限公司名下
土地及厂房抵押，温州市飞达家具有限公司、淮安富仕达置业有
限公司、倪小飞、陈茜担保。截至2020年9月24日，债务人破产
管理人确认债权本金1350万元，孳息535492.80元，合计人民币
14035492.8元，其中抵押债权1374万元、普通债权295492.8元。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万力履行还

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具体金额以法院裁判文书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黄财电话：13706652858
万力电话：18957757780 黄财

万力
2021年8月23日

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与杭州见山茶事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与杭州见山茶事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主债权及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杭州见山茶事有限公司。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抵押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
债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见山茶事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
杭州见山茶事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清单 币种：人民币

序号

1

债权本金余额

4740000元

利息及罚息

自2020年9月21日起，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债务人

海宁市艾杜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嘉和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嘉捷服饰有限公司、杨克旨、朱蕴

抵押人

浙江嘉捷服饰有限公司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原债权行或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COAMC浙-2020-A-51-001号的《资产转让协议》，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571-8716317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宁波新丽经纬织
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固贷）-240-001、2015（固贷）-240-002、
建甬余固贷（2014）40-03号、建甬余固贷
（2014）40-04号、建甬余固贷（2014）40-05号

担保合同编号

建甬余抵（2015）40-08号、2018（抵押）-KH3-003、2017（抵
押）-KH3-008、2017（抵押）-KH3-013、建甬余担保（2014）40-09号、建甬
余担保（2014）40-10号、建甬余担保（2014）40-11号、2014-个人-001号

本金

324000000.00

324000000.00

欠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19787069.13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及2020年3
月31日至2020年9月20日的相应利息及罚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19787069.13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及2020年3
月31日至2020年9月20日的相应利息及罚息

担保人

宁波新丽经纬织造有限公司、余姚市宇岭
线业有限公司、浙江新盛锦纶有限公司、
浙江新纶化纤有限公司、杨伯南、熊满珍


